
 
衞生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1年 3月 11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生流失的問題  
 
 潘佩璆議員在 2011年 2月 23日建議的議題。有

關建議詳載於隨立法會 CB(2)1165/10-11號文

件發出的潘議員的函件。 

 
 

2011年 4月  

2. 在衞生署開設新的首長級職位  
 
 如《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報告》所建

議，為加強衞生署監管藥物的能力，以保障藥

物安全，衞生署轄下的藥劑事務部將擴展為藥

物專責辦事處。當局將須為此開設新的首長級

職位。  
 
 

2011年 4月  

3. 在公營醫院進行醫院認證計劃的進展情況  
 
 就於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營醫院進行醫院認

證計劃的進展情況作出匯報。  
 
 

2011年 4月  

4. 改善公營醫院醫生工時  
 
 在 2010年 4月 12日，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

論醫生工作改革報告。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6至 12個月內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改善醫生

工時的進展情況。  
 
 
 
 

2011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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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行公私營慢性疾病共同護理計劃  
 
 在 2010年 3月 8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政府當局表示，醫

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計劃分批向合資格的

病人發出邀請信，並由2010年第二季開始安排

病人參加小組形式的簡介會解釋計劃詳情。政

府當局同意在計劃實施一年後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其進展情況。  
 
 

2011年第二季 

6. 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  
 
 在 2007年 2月 12日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當醫院管理局大會對自費藥物的供應有了

看法後，政府當局應先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然後才落實推行。委員又要求政府當局檢

討有關把新藥列入醫管局藥物名冊及申領撒

瑪利亞基金援助的評估準則。  
 
 在 2008年 11月 10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撥

款予撒瑪利亞基金時，委員就評估準則及藥物

名冊和撒瑪利亞基金的運作情況提出關注。委

員認為有需要提前在即將舉行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討論此事宜。  
 
 在 2009年 6月 8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醫管局藥物名冊的最新發展情況。  
 
 在 2009年 6月 19日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討論

醫管局轄下公營醫院處理有即時生命危險的

緊急個案的用藥政策時，鄭家富議員及陳偉

業議員建議在日後的會議上討論醫管局藥物

名冊的實施安排，以及應邀請團體就此議題發

表意見。  
 

2011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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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0年 10月 15日的會議上，委員同意此議題

應在事務委員會日後的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於事務委員會 2011年 2月 14日的會議

上向委員簡報醫管局藥物名冊的現況。有關  
"公營醫院癌症病人的口服化療藥物 "及 "公立

醫院為地中海貧血病患者提供的排鐵療法 "的
議題亦於討論有關藥物名冊的項目時討論。委

員要求政府當局宜在兩個月內就委員於席上

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提供書面回應。委員同意在

接獲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後舉行特別會議，以

聽取團體對此議題的意見。  
 
 
7.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政府當局在 2009-2010年度立法會會期建議的

議題。  
 
 在 2009年 3月 9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有關開發一個全港性、以病人為本的電
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計劃。在 2009年 6月
19日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
團體就該計劃提出的意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已於 2009年 7月 10日，通過

有關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首長級人員支援，以
及推行第一期全港性電子健康記錄發展計劃
的撥款建議。有關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的法
律框架及推行計劃方面，政府當局在會議上表
示，一俟獲批撥款，當局便會着手制訂所需的
長遠法律框架，並會在適當時候向衞生事務委
員會提供中期報告。  

 
 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已於 2009年 7月成立，推

展有關的工作。在 2009年 10月 16日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表示將於 2010年就有關
自願參與、取覽記錄的授權及同意，以及保障

2011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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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健康資料的私隱及保安所需的長遠法律
架構等議題，向有關專業界別、持份者及公衆
進行諮詢，並為草擬所需的法例進行籌備工
作。  

  
 
8. 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  醫療保障

計劃  
 
 在 2010年 10月 6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醫療改革第二階段諮詢文件 (題為 "醫保計
劃  由我抉擇 ")所載的擬議醫療保障計劃。政
府當局於同日發出該文件以作公眾諮詢，至
2011年 1月 7日止。  

 
 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12月 11日聽取公眾對擬

議醫療保障計劃的意見，並於2010年 12月 13日
與政府當局進一步討論此議題。政府當局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表 示 ， 當 局 計 劃 在
2010-2011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諮詢結果。  

 
 

2011年第二／

第三季  

9. 有關中成藥必須註冊的條文   
  
 政府當局就計劃於 2010年 12月開始分階段實

施《中醫藥條例》(第 549章 )及《中藥規例》(第
549F章 )下有關中成藥必須註冊的條文，以及
加上標籤和說明書的規定，於 2010年 7月 12日
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在會議上，委員同意在立法會新會期決定是否

有需要召開特別會議，再次討論此事及聽取業

界的意見。  
 
 《 2010年〈中醫藥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 2010年〈中醫藥 (費用 )規例〉 (生效日期 )
公告》及《 2010年〈中藥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已於 2010年 10月 8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0
年 10月13日提交立法會。藉着這3項公告，食物

2011年第二／

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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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衞生局局長指定於 2010年 12月 3日及 2011年
12月 1日分別實施有關銷售、進口或管有中成
藥必須註冊，以及加上標籤及說明書的罪行條
文。先審議後訂立程序的 28天限期已於 2010
年 11月 10日屆滿，立法會並無通過任何決議案
修改生效日期公告或延展審議期。  

 
 梁 美 芬 議 員 及 梁 耀 忠 議 員 曾 於 2010 年 11 月

26日會見中國新醫學醫療中心有限公司及國

際中醫中藥總會有限公司的代表，聽取他們對

第 549章及第 549F章的有關條文生效日期的意

見，按兩位議員的指示，申訴部把團體提出的

關注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  
 

 在 2010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委員同意應聽取

公眾對此議題的意見。為此，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1月 17日舉行特別會議。  
 
 在 2011年 2月 14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決定

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與中成藥註冊有關的事

宜。委員察悉，由於已有超過 8個政策事宜小

組委員會在運作中，小組委員會將列入輪候名

單。委員同意在等候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期

間，事務委員會將跟進此議題。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年 3月 14日的會議上討論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團及工作計劃，然後

徵求內務委員會同意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  
 
 

 

10. 建議的醫療儀器規管架構  
 

在 2010年 11月 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建議的醫療儀器規管架構。政府當局表

示，因應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當局會

在詳細的設計階段進行營商環境影響評估。政

府當局計劃在 2011年向事務委員會報告營商

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及立法建議的細節。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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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席上，李國麟議員及方剛議員建議應邀

請有關行業及業界就議題提出意見。  
 
 
11. 護士短缺  
 
 在 2010年 3月 8日會議上，張國柱議員建議事務

委員會應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討論此議題。 
 
 附註：政府當局表示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

會提供有關此議題的資料文件。 
 
 

(見附註 ) 

12. 重行調配衞生署的首長級職位 

 
 政府當局在 2008-2009年度立法會會期建議的

議題。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未有時段而押後討論。當局

其後計劃把這項議題納入 2010年 4月 12日討論

的一項有關開設首長級職位的複合建議。鑒於

政府醫生協會 (下稱 "協會 ")於 2010年 3月 26日
去信衞生署署長 (複本已送交委員 )，當局撤回

此項目，以便先進一步與協會進行諮詢。政府

當局計劃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

會分別於 2011年 5月 4日及 2011年 5月 27日舉行

的會議上重新提交此項目。  
 
 

尚待確定  

13. 院舍及日間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
計劃  

 
 在 2011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該先導計劃。政府當局表示計劃推
出該先導計劃，為期 3年，暫定由2011年 4月 1日
開始，至 2014年 3月 31日止。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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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於先導計劃推出一年後，就

該計劃的成效檢討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附註：政府當局表示會於完成先導計劃的中期

檢討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14.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有關衞生服務的事宜 
 
 由於時間所限，委員在 2010年 7月 12日的會議

上同意把此事押後至日後的會議上討論。  
 
 

尚待確定 

15. 對"保健組織"的規管  
 

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在 2007年 6月 11日會議上
討論此議題。鑒於醫務總監的概念不足以保障
病人的福利，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設立法定發
牌制度以規管保健組織訂定時間表，並向事務
委員會作出匯報。  

 
 

尚待確定 
 
 

16. 當值議員就當局為貧困兒童提供的醫療服務
而轉介處理的事宜  

 
 2010年 4月 16日，立法會當值議員會見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的代表，聽取其對當局為貧困兒童
提供的醫療服務的意見。當值議員同意把此事
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  

 
 

尚待確定 

17. 立法會議員與東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後轉
介處理有關公營醫院醫護人員短缺的事宜  

 
 在 2010年 12月 9日立法會議員與東區區議會議

員舉行的會議上，東區區議會議員對公營醫院
醫護人員短缺一事表示關注。他們建議醫管局
應改善公營醫院醫護人員的薪酬，並減少其工
作量、工時和工作壓力，以挽留人手。他們亦
促請醫管局增加精神科醫護人員及醫務社工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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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出席該會議的立法會議員同意把此事
轉介予事務委員會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3月 11日  
 
 


